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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关于对政协三亚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

第 0264号提案的会办意见

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马瑾委员提出的关于“四条措施”实施背景下灵活就业与新

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的问题与建议的提案收悉。根据要求，由

我单位协助贵局办理此提案，经研究，现提出涉及我单位工作的

答复意见。

我局建议采纳马瑾委员的建议，尽快出台涉及灵活就业与新

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关系确认与维权机制，畅通灵活就业与新

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。下一步，我局将结合工作职责，配

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对灵活和新业态用工单位的检查，通过加强

检查与监管，督促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，保障灵活

就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同时我局将进一步加强对

涉及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投诉案件的办理，压缩办理

时间，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，坚决打击恶意欠薪和非法用工，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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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维护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
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5年 6月 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人：孔亮亮，联系电话：88688385）


